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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厦湖府办〔2018〕2号
　　湖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　　《湖里区文艺发展扶持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　　区文体出版旅游局和区财政局联合制定的《湖里区文艺发展扶持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　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　　2018年1月9日
　　湖里区文艺发展扶持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　　第一章  总  则
　　第一条  为进一步推动湖里区文化繁荣兴盛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》和《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精神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  本办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坚持文艺“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方向和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坚持“面向社会、公开透明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”的工作原则。
　　第三条  本办法的扶持奖励对象为：
　　（一）在湖里区注册纳税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化类企事业单位；
　　（二）户籍在湖里区的个人或取得厦门居住证满3年以上且在湖里区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的公民。
　　第四条  湖里区文艺发展扶持奖励资金的申报主体必须拥有项目著作权、各类奖项申报权；涉及合作创作的，湖里区创作生产单位或个人须在创作上居于主控主导地位，并拥有作品的出品权、评奖申报权。
　　第五条  湖里区文艺发展扶持奖励资金每年从区财政资金中安排。
　　第二章  组织机构
　　第六条  湖里区文艺发展扶持奖励工作由湖里区艺术指导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评审委”）负责统筹、指导、评审、核拨；评审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评审办”）负责具体实施。评审办法另行制定。
　　第七条  评审委由区文体出版旅游局牵头设立，评审委主任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担任，成员由区委宣传部、区文体出版旅游局、区文联、区财政局等单位分管领导以及相关专家担任。
　　第八条  评审办设在区文体出版旅游局，负责评审委日常工作。
　　第三章  扶持申报
　　第九条  符合《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条件的文艺作品，包括戏剧、电影（含动画电影）、电视剧（含电视动画片、电视纪录片）、广播剧、图书（含文学类图书、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）等艺术门类，每年按照市委宣传部的工作部署，由区文体出版旅游局组织申报材料征集，由区委宣传部组织申报。
　　第四章  优秀作品奖励
　　第十条  本办法所称优秀作品，是指由湖里区主体组织创作生产，取得良好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，获得以下奖项的文艺作品。 
　　（一）获经中宣部批准的全国常设性文艺奖（名单详见附件）的作品或个人；
　　（二）在全国公映的电影故事片(含动画电影)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（含动画片）、电视纪录片。
　　（三）获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的作品或个人；
　　（四）获厦门文学艺术奖的作品或个人；
　　（五）销售量超过一定数量的图书。
　　第十一条  奖励条件及奖励标准:
　　（一）获经中宣部批准的全国常设性文艺奖的作品或个人，按全国奖金1:1配套奖励。
　　（二）在全国公映的电影故事片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、电视纪录片的奖励条件及奖励标准，均参照《福建省影视精品创作生产奖励办法》（闽委宣联〔2015〕7号）执行。
　　（三）获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的作品或个人，按福建省奖金1:1配套奖励。
　　（四）获厦门文学艺术奖的作品或个人，按厦门市奖金1:1配套奖励。
　　（五）长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销售量超过3万册，诗歌集、散文集销售量超过1万册，奖励2万元。
　　第十二条  申报材料：
　　（一）《湖里区优秀文艺作品奖励申报表》；
　　（二）相关作品的获奖证书、播出证明、出版合同、票房收入证明、图书销量证明等相关材料；
　　（三）相关身份证明、户籍证明或居住证明。
　　第十三条  评审办根据本办法提出奖励方案，提交评审委审定，经区财政局审批后拨付奖励经费。
　　第五章  附  则
　　第十四条  对于从湖里区辖区之外购买，但对湖里区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影视剧、舞台剧剧本，按照程序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实行。
　　第十五条  获得国际公认有影响力的文艺奖项作品以及个人，按照程序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实行。
　　第十六条  同一作品或个人获得国家级、省级及市级奖项两项以上的，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，就其最高奖项予以配套奖励。
　　第十七条  本办法由湖里区文体出版旅游局和湖里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　　第十八条  本办法自2017年12月15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一年。
　　附件：全国常设性文艺类奖项目录
　　湖里区文体出版旅游局     湖里区财政局
　　2017年12月15日
　　附件
　　全国常设性文艺类奖项目录
　　一、中宣部主办
　　1．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包括戏剧、电影（动漫）、电视剧（包括动画片、纪录片）、歌曲、图书（包括文学类图书、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）5个子项。
　　二、文化部主办
　　2．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。包括文华奖、群星奖2个子项。
　　三、国家广电总局主办
　　3．中国广播影视大奖。包括中国电影“华表奖”、中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、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3个子项。
　　四、中国文联主办
　　4．中国戏剧奖（下设：中国戏剧奖·梅花表演奖、中国戏剧奖·曹禺剧本奖、中国戏剧奖·优秀剧目奖、中国戏剧奖·小戏小品奖、中国戏剧奖·理论评论奖和中国戏剧奖·校园戏剧奖六个子奖）
　　5．大众电影百花奖
　　6．电影金鸡奖
　　7．音乐金钟奖
　　8．全国美术展览奖
　　9．曲艺牡丹奖
　　10．书法兰亭奖
　　11．杂技金菊奖
　　12．摄影金像奖
　　13．民间文艺山花奖
　　14．电视金鹰奖
　　15．舞蹈荷花奖
　　五、中国作协主办
　　16．茅盾文学奖
　　17．鲁迅文学奖
　　18．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
　　19．骏马奖
　　
　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　 　　        2018年1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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